
解釋字號 釋字第45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7年05⽉22⽇

解釋爭點 國⼈入境停留居留及⼾籍登記要點之否准、撤銷、離境等規定違
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條規定⼈⺠有居住及遷徙之⾃由，旨在保障⼈⺠有

⾃由設定住居所、遷徙、旅⾏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。對⼈⺠

上述⾃由或權利加以限制，必須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所定必要之

程度，並以法律定之。中華⺠國八⼗三年四⽉⼆⼗⽇⾏政院台內

字第⼀三五五七號函修正核定之「國⼈入境短期停留⻑期居留及

⼾籍登記作業要點」第七點規定（即原八⼗⼆年六⽉⼗八⽇⾏政

院台內字第⼆００七七號函修正核定之同作業要點第六點），關

於在台灣地區無⼾籍⼈⺠申請在台灣地區⻑期居留得不予許可、

撤銷其許可、撤銷或註銷其⼾籍，並限期離境之規定，係對⼈⺠

居住及遷徙⾃由之重⼤限制，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。

除其中第⼀項第三款及第⼆項之相關規定，係為執⾏國家安全法

等特別法所必要者外，其餘各款及第⼆項⼾籍登記之相關規定、

第三項關於限期離境之規定，均與前開憲法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

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屆滿⼀年時失其效⼒。關於居住⼤陸及港

澳地區未曾在台灣地區設籍之⼈⺠申請在台灣地區居留及設定⼾

籍，各該相關法律設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，併予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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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條規定⼈⺠有居住及遷徙之⾃由，旨在保障⼈⺠有

⾃由設定住居所、遷徙、旅⾏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。對⼈⺠

入境居住之權利，固得視規範對象究為臺灣地區有⼾籍⼈⺠，僑

居國外或居住港澳等地區之⼈⺠，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⽽容許合

理差異之規範，惟必須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，並

以法律定之，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⾏政機關以命令定之。六

⼗⼆年七⽉⼗七⽇修正公布之⼾籍法第八條規定：「僑居國外之

中華⺠國⼈⺠，其⼾籍登記辦法，由內政部會同外交部及僑務委

員會定之」（現已刪除），乃立法機關本於實際需要授權⾏政機

關就⼾籍登記之事項為補充規定。⾏政機關據此訂定之⾏政命令

應遵守授權之⽬的及範圍，不得牴觸⺟法或對⼈⺠之權利增加法

律所無之限制。惟內政部並未依據上開授權訂定辦法，送請立法

院查照。八⼗⼆年六⽉⼗八⽇⾏政院臺內字第⼆００七七號函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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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核定，同年六⽉⼆⼗六⽇實施之「國⼈入境短期停留⻑期居留

及⼾籍登記作業要點」第六點第⼀項規定：「得在臺灣地區⻑期

居留或申請⼾籍登記⼈⺠，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應不予許可，並

撤銷其居留許可及限期離境。(⼀)有事實⾜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

或社會安定之重⼤嫌疑者。(⼆)曾有犯罪紀錄者。(三)未經許可⽽

入境者。(四)以偽造、變造證件或冒⽤⾝分矇混申請或入境者。

(五)有事實⾜認其為通謀⽽為虛偽之結婚或收養者。」同點第⼆

項：「前項各款⼈⺠如已辦妥⼾籍登記者，得予撤銷，並限期離

境。」八⼗三年四⽉⼆⼗⽇⾏政院臺內字第⼀三五五七號函修正

核定，同年五⽉⼗三⽇實施之同作業要點第七點第⼀項規定：

「在臺灣地區無⼾籍⼈⺠申請在臺灣地區⻑期居留，有左列情形

之⼀者，得不予許可：(⼀)有事實⾜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

安定之重⼤嫌疑者。(⼆)曾有犯罪紀錄者。(三)未經許可入境者。

(四)以偽造、變造證件或冒⽤⾝分申請或入境者。(五)曾協助他⼈

非法入出境，或⾝分證件曾提供他⼈持以非法入出境者。(六)有

事實⾜認其係通謀⽽為虛偽之結婚或收養者。（七）健康檢查不

合格者。（八）曾從事與許可⽬的不符之活動或⼯作者。（九）

曾逾期停留者。」同點第⼆項：「在臺灣地區無⼾籍⼈⺠申請在

臺灣地區⼾籍登記，有前項第⼀款⾄第六款情形之⼀者，得不予

許可。但依第六點第⼀項第⼆款⾄第五款申請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同點第三項：「有第⼀項第⼀款⾄第七款及前項得不予許可情形

之⼈⺠，其已許可者，由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（以下簡稱

境管局）撤銷其許可，已辦妥⼾籍登記者，由境管局通知⼾政機

關撤銷或註銷其⼾籍；已入營服役者，由境管局通知原徵集之役

政機關，轉報國防部解除其徵集。並限期離境。」同點第四項：

「第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情形，其不予許可⻑期居留期間⾃其出

境之⽇起算為⼀年。」現⾏作業要點第七點第⼀項所稱「在臺灣

地區無⼾籍⼈⺠」，依同作業要點第三點，係指(⼀)僑居國外或

居住港澳地區未曾在臺灣地區設有⼾籍之⼈⺠。(⼆)取得我國國

籍之⼈⺠⽽⾔。同作業要點第七點第⼀項第三款及第⼆項規定對

於未經許可入境者，申請⻑期居留及⼾籍登記，得不予許可，係

為執⾏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⼀項之規定所必要，與臺灣地區與⼤

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第⼗條第⼀項、香港澳⾨關係條例第⼗⼀

條、第⼗⼆條規定意旨亦屬相符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⼜第七點第

⼀項第⼀款、第⼆款、第四款⾄第九款之情形，均⽋缺法律或法

律授權之依據，即逕以命令限制⼈⺠居住及遷徙之⾃由，同點第



⼆項之⼾籍登記相關規定及第三項關於限期離境之規定，除臺灣

地區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第⼗四條、香港澳⾨關係條例第⼗

四條設有強制出境之規定外，同作業要點上開規定對於在臺灣地

區無⼾籍⼈⺠⼀概適⽤，亦屬⽋缺法律之依據，與憲法保障⼈⺠

居住遷徙⾃由之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屆滿

⼀年時，失其效⼒。關於居住⼤陸及港澳地區未曾在臺灣地區設

籍之⼈⺠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及設定⼾籍，各該相關法律設有規

定者，依其規定，併予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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